
事奉的权柄
哥林多前书 9:3-14



保罗对他权柄的分诉



保罗对他权柄的分诉
1. 面对盘问者，保罗说明他必须分诉。

A. 保罗陈明他使徒的身分。

B. 针对他理应得到的物资供应。



保罗对他权柄的分诉
2. 保罗和同工们该有的权柄，林前9:3-6。
第一个原则：吃喝的权柄。主耶稣说：人子来
也吃也喝（马太福音11:19）。

i.差遣12门徒（马太福音 10：11）。
ii.差遣70门徒（路加福音 10：7）。

第二个原则：家庭和婚姻的权柄。

第三个原则：休息的权柄。



保罗对他权柄的分诉
3. 工作得粮食的权柄，林前9:7-10节。

A.从常理来说。

i.受征召的兵，不必自备粮饷。
ii.种植葡萄园，可以吃果子。
iii.牧养牛羊可以喝牛羊奶。

B.从律法来说。
牛在工作时，随时可吃禾谷。

C.耕种的、收割的都指望可得
工作的成果。



保罗对他权柄的分诉
4. 属灵工作的报酬是物资上的回报，
林前 9:11-14。

A.属灵的种子与肉身之物。

B.在圣殿中服事，可分享祭物。

C.主的命定。



一个反省

1.保罗为自己的身分和权柄辩护，

他不容人质疑和挑战。

2.保罗说明事奉者该得到物资生活上的供应。

3.你愿意为上帝的仆人献上你的支持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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